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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相關訓練��經考試院會同⾏政院�定為得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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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協助專�
在⼈����向治療中提出了「�密」�「⾃主」的����的是�結

�密���⾃主的平衡�⼈���獨⽴⾃主性�但活出⾃⼰並不��因

為⼈����密��因�拿捏�密�⾃主的平衡�學��重⾃⼰�同�

��重別⼈�是��⼦重�的�練�

練�回到原�的家庭⾓⾊�位置�

１﹒⾃我覺�����看⾃⼰的狀��就是改��況�重�的�⼀步�

２﹒責���−相信每個⼈都�為⾃⼰負責的�⼒�我們可��試��

��責�⼀點⼀滴�給家⼈����你會發現�責����不僅⾃⼰變

得輕�許���會發現�們其實是��⼒為⾃⼰負�責�的�

３﹒�重⼼放回⾃⼰�上��試��重⼼��轉�回⾃⼰�上��並不

是�斷絕�屬關��⽽是給予⾃⼰開展⾃我的�會�試�相信即便你為

了���想⽽�開�家⼈會依��你�⽽你�依����們�因�做你

⾃⼰並不代表是��或斷開�結�⽽是�關��展到下⼀個�段��密

�⾃主的平衡�會讓我們�到更加舒服�⾃在�



法規看�來

０１ �4點�明定本�點之補助對�為依��⼈員�險法�35�規定����留停津貼之被�險⼈�

⾃110年7⽉1⽇��軍��⼈員��留�停�津貼（�下�稱��留停津貼）由現⾏6成�提⾼⾄8成���加之2成�由
中��額負��1
⾏政院為�實「0−6歲國家⼀��」政��⾃110年7⽉1⽇����留停津貼由現⾏6成�提⾼⾄8成���加之2成�由中��額負�；並經⾏
政院⼈事⾏政����訂定「��⼈員��留�停�津貼加發補助�點」�其規定�容摘��下�

０２ �5點�明定本�點之補助基準����留停津貼所依�之平�⽉�險俸（�）額之百�之⼆⼗計������留停津貼合併發給�
０３ �6點�被�險⼈����留停津貼期間跨越本�點⽣效⽇者�其⽣效⽇��之⽇�依�5點規定計給；未�1個⽉之畸�⽇���實�

留�停�⽇�計��
０４ �7點�明定被�險⼈依��⼈員�險法��之��留停津貼被���廢⽌或其���本�點之規定者�不予發給本補助；��不應發

給⽽已發給之�形�應依⾏政�序法相關規定��或廢⽌�並�書⾯⾏政���其限期���
０５ �8點�明定被�險⼈對於依本�點核給之補助����不服�得�其����依��⼈員�障法或�願法之規定�提�救濟�

（⾏政院110年6⽉21⽇院授⼈給字�1104000594�函�⾏政院⼈事⾏政��110年6⽉30⽇��給字�11040006462�函）

2 ��⼈員執⾏���確診�重��傳�性��（COVID−19）�於�中檢疫場所（�防疫旅�）隔�治療��得視同住
院治療並發給�問⾦�

０１ ���⼈員執⾏��意�傷��問⾦發給辦法（�下�稱�問⾦辦法）�2���3�規定略����⼈員執⾏����發⽣意��受
傷�失�或����其受傷�失�或���執⾏���所發⽣之意��具�相當因果關���得發給�問⾦�

０２ ��92年期間�曾發⽣��⼈員於執⾏��������重�性呼��症�群（SARS）��經�責�關依�⾏政院⼈事⾏政局訂定之
原��員⼯因�傷����問⾦發給辦法發給�問⾦在����於COVID−19�SARS�屬����且危險性�⾼之重⼤傳�病�爰�
�⼈員�於執⾏���確診COVID−19�得援引上開SARS期間發給���依�問⾦辦法發給�問⾦�即相關�責�關倘��合緊�應
變措�⽽�確診��⼈員轉�⾄�中檢疫場所（�防疫旅�）隔�治療者�得視同住院治療�



０３ ⾄於該�問⾦之申��應檢具申�表��重��傳�性���中檢疫隔�治療�知書��除隔�治療�知書�⾜�證明�⾏治療�治療

⽇��相關⽂件�經服��關學校依�問⾦辦法規定核定�發給�問⾦�

（�敘部110年6⽉28⽇部�五字�11053590142�函）

3 ��⼈員應專⾨���技�⼈員考試��或�格�參加�得執��格之相關訓練��經考試院會同⾏政院�定為得申�

留�停�之�事�

０１ ��⼈員應專⾨���技�⼈員考試��或�格�參加�得執��格之相關訓練��經考試院會同⾏政院�定為得申�留�停�之�

事�
０２ �敘部108年12⽉13⽇部�四字�1084880368��⼦�件���������兩院會銜�未合部��停⽌�⽤�

(考試院�⾏政院110年6⽉29⽇考臺組貳⼀字�11000043021����敘部110年7⽉6⽇部�四字�1105364648�函)

4 因應疫��戒�三��⻑�各�關⼈員因停課�伸照�⼦��求之�假規定⼀����照�

０１ �國⾼�中��下學校�各����構停⽌學⽣（學童）到�（�）期間�各�關⼈員�於該期間�照�⼦�之�求�除得申�防疫照

�假��亦得依現⾏各�⼈員所�⽤之�假規定�事假（家庭照�假）�休假或加�補休辦理�

０２ 另為��⾏政作��爾��關��因應疫�����開學�停課��形�各�⼈員�假規定���依⾏政院⼈事⾏政��109年2⽉5⽇
��培字�1090025887��同年⽉10⽇��培字�1090026271��同年⽉27⽇��培字�1090027627函辦理�
（⾏政院⼈事⾏政��110年6⽉30⽇��培字�1100025228�函）

5 �關為因應疫�����免群��得在不��相關規定之�提下�改�視訊⽅式召開考績或���員會�

基於��⼈員考績法���⼈員陞�法�相關規定並未就考績或���員會�會議之開會⽅式予�限制�各�關為因應

疫�����免群��得衡������實��作�形���確��免����或�洩�秘密之���訊���並確實

�守�關除⼯作⼈員�不得�⾳��影�限制�得在���相關規定�提下�改�視訊⽅式（�員須同�於�關�定之

�所共同參加視訊會議）召開考績或���員會�

（�敘部 1 1 0年 7⽉ 2⽇部�⼀字� 1 1 0 5 3 6 3 1 5 0�函）



6 ��⼈員於�重��傳�性��（COVID-19）防疫期間申��⻑�假⼀����照�

��⼈員於 C O V I D - 1 9防疫期間�因疫�����法於��⼈員�假規則所定期限����假者�得經�關同意�於
疫�結束� 1年���；⼜為�障��⼈員�假�益�是�⼈員經服��關同意�⻑�假實�期限���於該期限��
�⾄��關�仍賡續�⽤原經同意�⻑之�假實�期限��須另為申��

(�敘部 1 1 0年 7⽉ 1 2⽇部法⼆字� 1 1 0 5 3 6 6 6 0 1�函 )

7 �國疫��戒⾃110年7⽉27⽇��整為�⼆��爰本府⾃該⽇���正常辦�⽅式並�整相關�制措����照�

０１ 彈性辦��間之�整�

（１）彈性上��間�整為8�⾄9��
（２）彈性下��間�整為17�⾄18��

０２ ⼈員�出�制部��

（１）本府各單位�所屬�關學校⼈員��服��關製發之員⼯識別證�⾏識別�

（２）其�⼈員（包�員⼯⼦���賓�⾸⻑室訪客�廠��）�則維�疫��三��戒期間之�制⽅式（專⽤�出識別證或臨

��出識別證）�
０３ ⺠眾洽�專��開�專�部��

（１）⺠眾洽�專�之設置仍予維��爰⺠眾洽辦���由各單位�合派員⾄專�辦理�

（２）本府各項採購開�作��仍維�於本府⼀�開�專�辦理�
０４ 其�防疫措�(量測�溫�實�制��會活動⼈�上限�)�則依中��⾏疫��揮中⼼規定辦理�

(嘉義�政府110年7⽉23⽇府⼈考字�1100169802�函)



⼈員在�裡

8⽉16⽇
8⽉23⽇

⼩���培坊

「iLove��⼈⽣提�」����活動(�⼀梯�)

活動預告�

「iLove��⼈⽣提�」����活動(�⼆梯�)



《初���⼈事主�⽢��》− 
本��港鄉⽂昌國⺠⼩學（併⽉眉國⺠⼩學）
⼈事室主� ���
     記得去年3⽉初��免科科⻑來跟我��3⽉��出去當⼈事主��當下真的很緊
張�很不想出去�想繼續�在⼈事�裡⾯�⼈�是喜��在�慣的�⽅吧�但�是

得出去學���受不⼀樣的挑戰�讓⾃⼰成⻑�

     剛到學校的每⼀天�⾯對�的����到惶�緊張�戰戰兢兢⾯對陌⽣的���
幸�⼈事��⼯具書−「嘉義���⼈員⼈事���戰⼿冊」�「���路⼈⼒�

源�理�訊��（WebHR）回���訓練講義」���可���不�的�⽅先看
講義�再問�經驗的⼈事主��何�理�真的很��⼈事��的���⼤家都會很

�⼼的�學�互相�享經驗���我的輔�員�港國⺠中學�珍主��每�我�問

題��會打�話跟我���何����享�����的經驗���何�裡��何跟

同仁溝��怎�做是更恰當的�      
  ��學校真的可�學到更�不⼀樣的���⼼�的�整�很重��在學校��
同仁的溝�技巧很重��因為⼈事��上��是���同仁協助的�⽅�����

校�同仁們熟�相�之��在��上的推動才�相對得⼼應⼿�我是2間學校合併設
置⼈事主��提供⼩⼩⼼得供初�主�參考�

⼀�學校每⽉�⾏���很幸�之�幹事�整理學校每⽉�⾏性������記對我幫助�常⼤�剛來到學校對��不熟�����詳細

記�每⽉�⾏��的�記�對學校���⼤�上瞭��就可�先�事�預做準��發現不�的�不會做的�就可�先問輔�員主��或�

經驗的⼈事���真正�做的��才�較不會⼿��亂��較���效率的�理事��在暑假旺����間做��規劃�順利�理���



⼆�學��應不同學校不同⽂��我們2間學校�格不太⼀樣�到�的環境�
就是先���問問幹事��的狀況�����看看同事間相��瞭�同仁的個

性�試�傾�同仁�求�當同仁提出問題�⼀定��耐⼼的幫��找相關法

規�跟��明�真⼼的服�同仁�

三�增�⼈事專��⼒�⼈事⼈員的⼯作攸關同仁�益����向法制�應該

��實專��積�參�專�研��只��實專�才�正確的��同仁問題�

四�⽤同理⼼關懷協助同仁�學校同仁對法�理��不�楚之��來詢問��

�⽤⼼傾��相互研討�盡可�⽤�單的⽅式�就其�問重點式作�明��

「同理⼼」看���同仁的事當作⾃⼰的事來辦�

    ⼈事��是��⼤量溝�的����學��⼈相�上更加���包容�期許
⾃⼰未來��更加�步����更加上⼿���正向��的⼼��服�同仁�

辦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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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函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23979750

承辦人：徐建宏

電話：(02)23979298#627

E-Mail：hsu@dgpa.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1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59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落實本院「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軍公教人員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加發措施（加發2成薪），自本（110）年7

月1日起同步實施，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為建構友善生養環境，本院於本年5月6日院會提出「少子

女化對策－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環境」政策，其中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以下簡稱育嬰留停津貼）由現行6成薪提高

至8成薪，外加之2成薪並由中央全額負擔，軍公教人員亦

一體適用。

二、為落實前開政策，自本年7月1日起，依「軍人保險條例」

第16條之1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35條等規定請領育嬰留

停津貼有案之被保險人，由保險承保機關（構）按其育嬰

留停津貼所依據之平均月保險俸（薪）額20%計算加發金

額，併同保險育嬰留停津貼同時發給；又被保險人請領育

嬰留停津貼如於本年6月30日以前而請領期間跨越本年7月1

日者，自7月1日以後之日數，得依上開計算方式加發金

檔　　號:
保存年限:

3

1100144347

■■■■■■■■■嘉義縣政府 ■■■■■■收文:110/06/22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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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至所需經費由國防部及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分別編列預

算支應。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懲戒法院、考

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

會、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含行政院秘書長]、各直轄市

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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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9750

承辦人：徐建宏

電話：(02)23979298#627

E-Mail：hsu@dgpa.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總處給字第1104000646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0E003137_1_30084311352.pdf、110E003137_2_30084311352.pdf、

110E003137_3_30084311352.pdf、110E003137_4_30084311352.pdf)

主旨：「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補助要點」，業經本總

處於110年6月30日以總處給字第11040006461號令訂定發

布，並自110年7月1日生效，檢送發布令影本、行政規

則、總說明及逐點說明各1份，請查照轉知。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懲戒法院、考

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

會、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人事室(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00150330

■■■■■■■■■嘉義縣政府 ■■■■■■收文:110/06/30

■■■■■■■有附件





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補助要點 

一、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本總處）為落實「0-6 歲國家一起養」

政策，提升公教人員保險法之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生活，

加強經濟安全，以加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予

以協助，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主辦機關為本總處，其任務如下： 

(一) 本要點之訂定、修正及解釋。 

(二) 本要點之執行、協調、督導及經費預算調控。 

(三) 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三、 本要點業務之執行，由本總處委託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事項

如下： 

(一) 本補助之宣導、審查及核發等事項。 

(二) 資訊作業系統之規劃、建置。 

(三) 本補助相關統計及分析。 

(四) 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四、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請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以下簡稱育嬰留停津貼）之被保險人。 

五、 本補助按育嬰留停津貼所依據之平均月保險俸（薪）額之百分之二十

計算後，與育嬰留停津貼合併發給。 

六、 被保險人請領育嬰留停津貼期間跨越本要點生效日者，其生效日以

後之日數依前點規定計給；未滿一個月之畸零日數，按實際留職停薪

日數計算。 

七、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發給本補助；已發給者，經撤銷或

廢止後，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 

(一)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請領之育嬰留停津貼被撤銷或廢止。 

(二) 其他違反本要點之規定。 

八、 被保險人對於依本要點核給之補助處分如有不服，得按其身分，分依

公務人員保障法或訴願法之規定，提起救濟。 

九、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公務預算支應。 



 

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補助要點總說明 
為建構友善生養環境，行政院於一百十年五月六日院會提出政府「少

子女化對策－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環境」政策，包含「助圓夢、安心生、

國家幫你一起養」三大政策。為落實「0-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提升公

教人員保險法之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生活，加強經濟安全，以

加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補助予以協助，爰訂定本要點，其重點如下： 

一、 本要點之立法目的。（第一點） 

二、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及任務。（第二點） 

三、 本要點業務之執行委託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第三點） 

四、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及補助基準。（第四點、第五點） 

五、 本要點生效前已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其跨越本要點生效日以

後之補助計算方式。（第六點） 

六、 不予發給本補助之情形，及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之返還規定。

（第七點） 

七、 被保險人對於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本要點核給補助之處分如有

不服，其後續之救濟方式。（第八點） 

八、 本要點所定補助之經費來源。（第九點） 



 

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補助要點 
名稱 說明 

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補助要

點 

為建構友善生養環境，落實行政院「0-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提升公教人員保險

法之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生

活，加強經濟安全，以加發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補助予以協助，爰據以訂定本要點

名稱。 

規定 說明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本

總處）為落實「0-6 歲國家一起養」

政策，提升公教人員保險法之被保

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生活，

加強經濟安全，以加發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予以

協助，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之立法目的。 

二、本要點主辦機關為本總處，其任務

如下： 

(一) 本要點之訂定、修正及解釋。 

(二) 本要點之執行、協調、督導及經費

預算調控。 

(三) 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明定本要點之主辦機關及任務。 

三、本要點業務之執行，由本總處委託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事項如

下： 

(一) 本補助之宣導、審查及核發等事

項。 

(二) 資訊作業系統之規劃、建置。 

(三) 本補助相關統計及分析。 

(四) 其他依本要點應辦理事項。 

為利相關業務之執行，明定本補助之宣

導、審查及核發等事項，由本總處委託臺

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四、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依公教人員

保險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請領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以下簡稱育嬰留停津

貼）之被保險人。 

明定本要點之補助對象。 

五、本補助按育嬰留停津貼所依據之平

均月保險俸（薪）額之百分之二十計

算後，與育嬰留停津貼合併發給。 

參酌公教人員保險法有關育嬰留停津貼

之規定，明定本要點之補助基準。 

六、被保險人請領育嬰留停津貼期間跨 明定本要點生效前已請領育嬰留停津貼



 

越本要點生效日者，其生效日以後

之日數依前點規定計給；未滿一個

月之畸零日數，按實際留職停薪日

數計算。 

者，其跨越本要點生效日以後之補助計

算方式。 

七、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發給本補助；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

止後，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以

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 

(一)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請領之育嬰留

停津貼被撤銷或廢止。 

(二) 其他違反本要點之規定。 

明定不予發給本補助之情形，並規定如

有不應發給而已發給之情形，應依行政

程序法相關規定撤銷或廢止，並以書面

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 

八、被保險人對於依本要點核給之補助

處分如有不服，得按其身分，分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或訴願法之規定，提

起救濟。 

一、明定被保險人對於臺灣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依本要點核給補助之處分如

有不服，其後續之救濟方式。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係依公教人員保險

法申請育嬰留停津貼者，包含公務

人員、公、私立學校教職員、駐衛警

察、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等，爰其救濟

應分別依其適用之法律，如公務人

員保障法或訴願法等相關規定，向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或本總

處提起救濟。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公務預算支應。 明定本要點之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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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魏鳳苡

電話：02-82366865

E-Mail：michelle0727@mocs.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部退五字第110535901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關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於集中檢疫場所(含防疫旅館)隔離治療時，

得視同住院治療並發給慰問金一案，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慰

問金辦法)第2條及第3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

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如其受傷、失能或死

亡與執行職務時所發生之意外，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時，得

發給慰問金。第4條第1項第1款及第10條第1項第1款第1目

規定略以，公務人員住院治療而申請受傷慰問金時，應檢

具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申請表(以下簡稱申請

表)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

(含住院或接受治療原因)，經服務機關學校依事實認定後

並就其住院日數發給新臺幣1萬元至10萬元不等之慰問金。

復查92年期間，曾發生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時遭致感染嚴

檔　　號:
保存年限:

8

1100148610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收文:110/06/28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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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業經權責機關依前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訂定之原公教員工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發給慰問金在案。有鑑於COVID-19與SARS皆屬擴散迅速且

危險性極高之重大傳染病，爰公務人員如於執行職務時，

遭感染COVID-19致傷病、失能或死亡，經權責機關認定

後，得援引上開SARS期間發給前例，依慰問金辦法規定發

給慰問金，以期強化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權益保障。

二、考量目前國內疫情嚴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確保醫

療量能及嗣應疫情發展需要，已有相關應變措施，爰公務

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確診COVID-19，相關權責機關倘係配合

緊急應變措施而將其轉送至集中檢疫場所(含防疫旅館)隔

離治療者，得視同住院治療。又該慰問金之申請，應檢具

申請表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隔離治療通知書、

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等足資證明進行治療及治療日數等相

關文件，經服務機關學校依慰問金辦法規定核定後發給慰

問金。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1 頁

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2號

傳真：02-82366563

承辦人：楊昇穎

電話：02-82366548

E-Mail：syyang@mocs.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6日

發文字號：部銓四字第110536464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10Z02D101389_110D2019955-01.pdf)

主旨：公務人員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錄取或及格，參加取

得執業資格之相關訓練，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認定為得

申請留職停薪之情事，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第1項第8款規定辦理。

二、查旨揭情事，業經考試院、行政院於民國110年6月29日以

考臺組貳一字第11000043021號、院授人培字第

11000015392號令會銜發布，茲檢附上開會銜令影本1份，

請轉知所屬。

三、本部108年12月13日部銓四字第1084880368號電子郵件以及

歷次解釋與前揭兩院會銜令未合部分均停止適用。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1100156077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收文:110/07/06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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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9746

承辦人：邱元亨

電話：02-2397-9298#538

E-Mail：ggman92@dgpa.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總處培字第110002522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因應疫情警戒第三級延長，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類

教育機構停止學生（學童）到園（班）期間，有關各機關

（構）人員（以下簡稱各類人員）於該期間照顧子女需求

之請假規定，請查照轉知並配合辦理。

說明：

一、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

指揮中心）110年6月23日宣布事項辦理。

二、查指揮中心於110年6月23日發布略以，為確保國人健康，

全國再同步維持疫情三級警戒2週。教育部嗣於同日配合指

揮中心指示，宣布於三級警戒期間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補習班等各類教育機構仍請所有學生（學童）停止前

往，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園上課。

三、有關各類人員因前開事由延伸照顧子女需求之請假規定，

請依本總處109年2月27日總處培字第1090027627號函辦

理。另為簡化行政作業，爾後有關類此因應疫情致有延後

開學、停課等情形，各類人員請假規定，請逕依本總處109

檔　　號:
保存年限:

3

1100151298

■■■■■■■■■嘉義縣政府 ■■■■■■收文:110/07/01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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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5日總處培字第1090025887號及同年月10日總處培字

第1090026271號及上開同年月27日函辦理。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議會

副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

規劃處、給與福利處、人事室

5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565

承辦人：李佳玟

電話：02-82366519

E-Mail：b0908225@mocs.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2日

發文字號：部銓一字第110536315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機關為因應疫情需要，避免群聚，得在不違反相關規定之

前提下，改以視訊方式召開考績或甄審委員會，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20條規定：「辦

理考績人員，對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並不得遺漏舛錯，

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次查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

（以下簡稱組織規程）第7條前段規定略以，考績委員會委

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考績評擬、初核、覆

核及核定等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並不得遺漏舛錯，對考

績結果在核定前亦應嚴守秘密，不得洩漏。復查公務人員

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第16條規定：「各機關辦理陞

遷業務人員，不得徇私舞弊、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

……。如有違反，視情節予以懲處。」另查組織規程第4條

第1項、第7條後段、陞遷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7項及第15條

第2項規定略以，考績或甄審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

檔　　號:
保存年限:

2

1100153268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收文:110/07/02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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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可

否均未達半數時，主席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開會

時，除工作人員外，考績或甄審委員及與會人員均不得錄

音、錄影。

二、基於考績法、陞遷法等相關規定並未就考績或甄審委員會

等會議之開會方式予以限制，各機關為因應疫情需要，避

免群聚，得衡酌業務需要及實務運作情形，如能確保避免

遺漏舛誤或無洩漏秘密之虞及資訊安全，並確實遵守前開

有關除工作人員外不得錄音、錄影等限制，得在無違反考

績法及其施行細則、組織規程、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

關規定前提下，改以視訊方式（委員須同時於機關指定之

處所共同參加視訊會議）召開考績或甄審委員會。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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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陳怡如

電話：02-8236-6478

E-Mail：irisant421@mocs.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7月12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110536660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公務人員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期

間申請延長婚假實施期限一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3

款規定：「因結婚者，給婚假14日，應自結婚之日前10日

起3個月內請畢。但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得於1

年內請畢。」

二、按公務人員現於COVID-19防疫期間如有申請延長婚假實施

期限之需要，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4月13日修正

發布之「因應COVID-19可能發生之人事問題及因應作為」

相關說明辦理。茲因近期國內疫情升溫，為積極防止疫情

傳播，公務人員於COVID-19防疫期間，因疫情嚴峻致無法

於前開請假規則所定期限內請畢婚假者，得經機關同意，

於疫情結束（按：經參考衛生福利部意見，上開疫情結束

定為COVID-19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後1年內請

畢；又為保障公務人員請假權益，是類人員經服務機關同

檔　　號:
保存年限:

7

1100161370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收文:110/07/13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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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延長婚假實施期限後，如於該期限內調職至他機關，仍

賡續適用原經同意延長之婚假實施期限，無須另為申請。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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